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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教育部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”、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——《民法》（高
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郭明瑞教授主编）的配套案例教学用书，在体例上基本与《民法》教材保持一致
，内容涉及民法总论、物权、债权、继承权、侵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。
全书从全国各地法院已审结的民事案件中选取了40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分析，每个案例分析分
基本案情、法院裁判、法理评析、自测案例四个部分。
其中，法理评析部分从理论上分析案例所涉及的基本民法问题，并对法院裁判的得失进行分析。
自测案例主要围绕法理评析中所涉及的民法问题，以实例的形式提出问题，供学生思考练习之用。
   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民法的案例教材，也可以供法律工作者和相关人士参考使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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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郭明瑞　　郭明瑞，男，山东招远人，汉族，1947年9月出生于招远。
1954年至1960年在本村上小学，1960年开始在招远第一中学上中学，1966年正当高中毕业之际，适值“
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，因而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务农（并不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
年）。
1969年3月应征入伍到部队服役，历时6年，于1975年退役回乡后，曾干过一段合同工，后到一所中学
任民办教师。
1977年恢复高考后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学习。
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1981年底本科毕业后又留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，从而受到我国一些知
名学者的指导。
由于在大学阶段，就在李志敏教授的指导下翻译发表了原苏联学者拉普捷夫的《论苏维埃经济法》，
以及许多原苏联民法与经济法学者论争的一些资料，从而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确立了以民法
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
1991年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，师从赵中孚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，199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
士学位。
1985年在北京大学被评为讲师，同年9月为支援烟台大学建设，也为解决两地分居，调烟台大学任教。
1988年评为副教授，1992年评为教授。
在烟台大学曾任教务处副处长，法律系副主任、主任等职，现任烟台大学校长[1]。
 　　著有《民法基本知识》(教育科学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获山东省教育厅1987年科研成果著作二等
奖)、《民法学概论》(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获烟台市1989年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)等书。
合著有《民法新论》(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获北京市中青年优秀成果奖)、《民事责任论
》(中国社会科会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首批项目，获山东省教委1992年
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)、《企业管理法律制度》(任主编，中国商业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山东省教委科
研项目)。
参与编写了《民法教程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3年版)、《法律问题解答》(人民日报出版社，1985年
版)、《继承法概论》(法律出版社，1987年版)、《民法学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版)、《中国民
法》(法律出版社，1990年版)、等书。
发表了《论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的必要性》(《法制建设》，1985年第3期)、《试论
招标投标的法律问题》(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民法问题》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，1985年版)、《试
论合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特征》(《中国法学》，1986年第1期，获烟台大学1987年科研成果论
文二等奖)、《也谈国营企业经营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》(《西北政法学院学报》，1987年第2期，获烟
台大学1988年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)、《关于无因管理的几个问题》(《法学研究》，1988年第2期)、《
关于抵押权的几个问题》(《中国法学》，1988年第6期，获山东省1990社科成果论文三等奖)、《关于
保证的几个问题》(《中国法学》，1991年第1期)、《论土地使用权的几个法律问题》(载《中国民法
经济法理论问题探究》，法律出版社，1991年版)等近30篇论文。
房绍坤　　姓名：房绍坤 　　姓别：男　　出生年月：1962年10月　　最终学历：研究生　　职称：
教授　　学位：博士　　职务：校长　　所在院系：法学院　　研究方向：物权法、侵权法、合同法
、商法　　通信地址：烟台大学校长办公室（264005）　　个人经历 　　房绍坤，辽宁康平人，汉族
，198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律系，获法学学士学位；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，获法学硕士学位
；1987年起在烟台大学法律系（现法学院）任教；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获法学博士学
位。
1991年任讲师，199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，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。
历任烟台大学法律系行政秘书、教学秘书、教研室主任、系主助理、副系主任、法学院院长、烟副校
长等职，现任烟台大学校长、省级重点学科（民商法学科）学术带头人；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
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、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、全国首届高校百名国家级教学
名师、山东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、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，2006年入选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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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；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，出版各类学术著作、教材60余部，承担及
参加国家级、省部级等课题10余项，获省级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奖13项。
　　教学研究课题　　1．高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（房地产法），教育部项目，2006
—2007年　　2．法学教学改革试点专业，山东省教育厅项目，2001—2005年　　3．知识产权法教学
改革试点课程，烟台大学项目，2001—2005年　　教学研究论文　　1．《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
义的探讨》，载《中国大学教学》2004年10期　　2．《如何顺利地通过律师自学考试》，载《中国当
代教育》2003年第7期　　3．《当代法律家培养的困境及出路》，载《烟台大学学报》2003年第2期　
　4．《WTO与中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》，载《山东省公安专科学校学报》2002年第2期　　5．《21
世纪法学专业的教育方法及其改革》，载《烟台大学学报》2002年高教研究专辑　　6．《21世纪法学
专业教学改革的宏观思路》，载《烟台大学学报》2004年高教专辑　　7．《构建富有特色的教学质量
保障体系确保教学水平稳步提高》，载《传承历史呼唤未来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　　教学表
彰/奖励　　1．全国首届高等学校“国家级教学名师奖”，2003年（证书）　　2．《民法》（教材）
，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（第二位），2006年（证书）　　3．《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思
路、特色与成效》，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（首位），2005年　　4．《法学院课程体系和教
学计划的构想》，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（首位），2002年　　5．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
师，2006年　　学术研究课题　　1．《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》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2003
—2005年，负责人　　2．《中国未来民法典·继承权制度研究》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2001
—2003年，第二位　　3．《特许物权研究》，司法部科研课题，2003—2005年，负责人　　4．《矿
业权法律制度研究》，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，2006—2009年，负责人　　5．《山东省水权及其市场化
理论研究》，山东省软科学项目，2006—2009年，负责人　　学术论文　　1．《公司IT化的若干法律
问题》（首位）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02年第2期　　2．《公司瑕疵设立的法人格规制》（首位），载
《中国法学》2005年第2期　　3．《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》（独立），载《现代法学》2003年第6期　
　4．《构建预告登记制度的几个问题》（首位），载《法学家》2003年第4期　　5．《民事习惯的动
态法典化》（首位），载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7年第1期　　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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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民法总论  案例1 权利滥用纠纷案  案例2 植物人民事行为能力纠纷案  案例3 表见代理纠纷案  案
例4 诉讼时效纠纷案第二章 物权  案例5 所有权归属纠纷案  案例6 区分所有建筑物空间利用纠纷案  案
例7 相邻关系纠纷案  案例8 物权时效取得纠纷案  案例9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纠纷案  案例10 征收承包地
补偿纠纷案  案例11 宅基地使用权纠纷案  案例12 抵押权纠纷案  案例13 最高额抵押权纠纷案  案例14 动
产质押纠纷案  案例15 权利质押纠纷案  案例16 留置权纠纷案第三章 债权  案例17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 
案例18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 案例19 保证责任纠纷案  案例20 定金纠纷案  案例21 违约责任纠纷案  案
例22 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  案例23 买卖合同纠纷案  案例24 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纠纷案  案例25 无因管
理纠纷案  案例26 不当得利纠纷案第四章 继承权  案例27 丧偶儿媳和孙子女继承遗产纠纷案  案例28 继
承人继承同一事故中遇难死者遗产纠纷案  案例29 转继承和代位继承纠纷案  案例30 遗嘱继承纠纷案第
五章 侵权责任  案例31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损害赔偿纠纷案  案例32 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 案例33 雇主责任
纠纷案  案例34 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案  案例35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 案例36 产品责任纠纷案  案
例37 工作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案  案例38 医疗行为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案  案例39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
案  案例40 共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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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民法总论案例1 权利滥用纠纷案一、基本案情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许金科与被上诉人（原审原
告）许冠学系前后邻居。
原告在自己的北屋东山墙与东屋墙处垒院墙，并于l998年5月2日将北院墙垒好。
被告许金科以原告所垒院墙占压伙巷为由，将原告的院墙推倒约5米，双方因此发生纠纷。
原告提起诉讼，要求被告赔偿损失800元。
经查：原告所垒院墙的墙基占压伙巷0．12米；被告推倒原告的院墙的砖仍能使用。
二、法院裁判一审法院认为，被告擅自将原告的院墙推倒，属侵权行为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因砖尚能使用，只考虑沙灰损失80元和人工费50元；原告再垒院墙时，应将占压伙巷部分的墙基拆除
。
据此，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：（1）被告许金科应赔偿原告损失130元；（2）原告许冠学将墙基占压
伙巷处的0.12米拆除。
许金科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称：（1）本案属土地使用权争议，且已经乡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处理
几个月后，许冠学才撇开土地使用权争议，就推墙事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一审法院不应将此案作
为民事侵权案件予以受理；（2）许冠学所垒院墙侵占了上诉人的伙巷，致上诉人将许冠学的院墙推
倒，该损失应由侵权者许冠学自行承担；（3）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数额过高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法通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通则》）第117条“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”的原则，请求撤销原
判，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。
许冠学辩称：（1）被上诉人是按规划垒的院墙，许金科称被上诉人的院墙占压伙巷不符合事实；（2
）许金科以被上诉人的院墙占压伙巷12厘米为由，要求乡土地所处理，在乡土地所没有处理结果的情
况下，将被上诉人的院墙推倒，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；（3）本案属侵权纠纷，一审判决认定
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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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民法是实践性较强的法学学科，因此，学习民法离不开实际案例。
在学习民法时，通过分析法院裁判的案例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例，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民法理论的理
解，增强对民法制度的感性认识；而且有助于理解民法规范的司法适用，提高民法的实际应用能力。
为适应民法教学的需要，我们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，编写了这本《民法案例分析》。
本书由郭明瑞、房绍坤任主编，参加编写的还有：于海防、王洪平、王仰光、仲相、张洪波、张玉东
。
初稿完成后，由郭明瑞、房绍坤负责修改、定稿。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对法院裁判案件的理解不深，书中错误在所难免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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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民法案例分析》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民法的案例教材，也可以供法律工作者和相关
人士参考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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